
12 2018年5月18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江南 版式设计：马丁 新闻热线：0571-85212130 13857101115 案卷

事件

网店买减肥药
有消费者称“口干厌食”

“我对检方的起诉认可。之前我不知

道产品对买家有伤害，想对大家说声对不

起，现在产品已经被没收和销毁，以后再也

不销售了。”16日上午，在法庭上，尚处于

缓刑考验期间的卢某说道。

当天，这起民事公益诉讼案开庭。卢

某多次道歉，并称之前不懂法，以后将多学

习法律知识，消除给社会造成的危害。

卢某原是一名网店店主。她在接受采

访时提到，自己与丈夫罗某起初开店销售

化妆品，之后在进货时，听人介绍说减肥药

的利润更好一些，于是开始销售苦瓜清脂

系列、经典秀身系列减肥保健品及神农风

骨草保健品。

2016年8月4日晚7时许，消费者窦女

士在卢某的店铺，购买了一盒苦瓜消脂素。

她表示，购买时没有跟卖家联系，直接

用手机支付45元，并填写了收货地址。三

天后苦瓜消脂素到货，她每天服用一粒。

“服用两天后就开始肚子疼，伴有拉肚

子、口干等不良反应，并且不是特别想吃

饭。”窦女士说，因为上班经常拉肚子影响工

作，一星期后自己停止服用，并把药扔了。

卢某提到，也有消费者与自己联系，说

是服药后肚子疼，她就建议对方不要再吃

了，并没有引发过很严重的纠纷。而她在

怀孕前，也曾服用过自己店铺销售的减肥

药品，并没有太多的不良反应。

而卢某网店所在的电商平台也接到过

消费者反映，在购买上述保健品服用后，出

现肚子疼、拉肚子、口干、厌食等不良反应，

怀疑店家所销售商品不是正规厂家生产。

2016年6月，在北京市公安局食药支

队（现更名为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旅总队）

开展“净网行动”，当年9月1日，罗某与卢

某落网。经检测，涉案保健品中部分含有

酚酞或双氯芬酸钠。

宣判

售有毒有害食品店主
获刑并“从业禁止”

在保健品中添加“酚酞、双氯芬酸钠”，

会不会对人体造成损害？北京市丰台区检

察院于2017年5月委托北京市丰台区医

学会，对此进行专家论证。

丰台区医学会出具的论证报告意见

为：涉案保健品中所添加的酚酞长期或过

量使用，可能会引起电解质紊乱、血糖升

高、肠功能的依赖性，导致特殊人群病情加

重。双氯芬酸钠长期使用，可导致部分患

者出现消化道出血、胃肠道溃疡、头痛、心

律失常等不良反应。

2017年1月3日，北京市丰台区检察

院以罗某、卢某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为由提起公诉。当年6月，丰台区法院对

该案一审宣判。

法院审理后认定，2015年4月起，罗

某与卢某在暂住地开立四家淘宝网店，通

过他人代发货形式销售减肥保健品。自

2016年2月至案发期间共销售含有毒、有

害成分的苦瓜系列减肥产品、经典秀身系

列减肥产品及神农风骨草产品共计金额约

人民币15万元。

法院认为，罗某、卢某销售明知是掺有

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二人行为均已

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一审法院判

处罗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0万元；

判处卢某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并处罚

金1万元，禁止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食品

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

宣判后，两被告人均未上诉，该判决已

生效。目前，罗某尚在唐山监狱服刑，卢某

处于缓刑考验期内。

“我真的很后悔。”提起之前的销售有

害减肥药，卢某抹着眼泪说，平时是在网上

订货，没有具体的进货商家，自己并不清楚

产品的原料成分，只是通过说明书了解一

些，家里所有的保健品已经被销毁。目前

已经关停了所有的淘宝店铺，缓刑期间在

家带孩子。

追责

产品未及时收回
检方要求“消除危险”

虽然两名被告人均已被判刑，但相关保

健品仍对社会公众存在潜在的危害风险。

根据上述鉴定结论，丰台区检察院发

现，罗某和卢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犯罪

行为，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于是将案

件移送北京市检察院第四分院提起民事公

益诉讼。

北京市四分检调查发现，罗某和卢某

销售涉案产品的地域范围，涉及北京、天

津、山东、江苏等全国30个省份，涉及消费

者6000余人次。两人在销售后未采取措

施减少危害，涉案保健品散落在众多消费

者手中，具有危害消费者人身健康安全的

危险。

北京市四分检向市消协发出检察建

议，建议对罗某和卢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民事公益

诉讼。

北京市消协回函表示，没有收到消费

者对于该案减肥产品的投诉，依据民事诉

讼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检察机关与消

协组织均可开展相关领域的公益诉讼。并

认为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对消费者

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更大，更有助于推进

相关领域公益诉讼的法治进程。

2017年12月25日，北京市四分检向

北京市四中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检方认为，酚酞、双氯芬酸钠属于国家

禁止在食品中添加的有毒有害物质，长期

或者过量服用，有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损

害。警方起获的涉案食品已依法没收销

毁，但二人已售的有毒减肥药未被及时收

回、控制。相关有毒有害食品遍及全国多

地，涉及人数众多，可能被直接服用，也可

能被转赠或转售，危及社会公众的人身健

康和安全。

北京市四分检请求法院判令二人停止

销售涉案的苦瓜清脂系列等有毒有害食

品，公开赔礼道歉，并以在媒体上公布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的事实等方式，向消费者提

示产品存在的危害以消除危险。

本案未当庭宣判。

《检察日报》胡传仁 孙阳阳 刘潇

张际然是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一名无

业人员。外表英俊的他总能凭着一张能说

会道的嘴而博得女人的喜欢。22岁那年，

张际然结了婚，第二年女儿呱呱坠地。

婚后的张际然却不珍惜幸福时光，整

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并且拈花惹草，这

让妻子十分不满，后与他离了婚。离婚后，

张际然愈加懒散堕落，依靠母亲微薄的收

入，维持自己和女儿的生活，常常入不

敷出。

如何改变这种窘迫的生活？张际然整

日苦思冥想，慢慢地，在他脑海中浮现出一

条轻松的“致富路”，他打算凭借自己的外

表优势和一张擅长花言巧语的嘴，骗取女

方钱财。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际然与被害人王

某结识。王某面容姣好，经济条件也较

好。于是，张际然向王某展开猛烈追求。

很快，在其强大的攻势下，两人发展成

恋人。

同居期间，张际然编造各种理由，三番

五次从王某手中骗取钱财。一开始，王某

对张际然有些怀疑。但时间不长，王某发

现自己怀孕了，也因此放松了对张际然的

怀疑与戒备。

王某把怀孕的消息告诉了张际然。得

知再次要当上爸爸，他没有丝毫的喜悦。

在他看来，这意味着自己又要增添一个生

活负担。

几个月后，王某生下一个女孩。孩

子出生不久，张际然即产生了一个邪恶

念头：既然没钱养，那就干脆把女儿卖

掉！于是张际然瞒着王某，在网上发布

售卖新生婴儿的信息。很快，刘某（另案

处理）联系上了张际然，并从山东临沂赶

到信阳。

为了打消同居女友王某的疑虑，张际

然以家中人口多，没有能力抚养女儿，暂时

交亲戚领养为由抱走了小女儿，之后以3.4

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刘某。刘某连夜将孩子

带回山东，以6万元的价格转卖给求子心

切的亲戚。

没多久，思女心切的王某发现女儿并

不在张际然所说的亲戚家。张际然只能再

次编造谎言，称母亲不忍心孙女受苦，将其

送人抚养。

察觉到不对劲的王某几经打听，揭穿

了张际然的谎言，他只好承认了把女儿卖

掉的事实。王某如梦初醒，拨打了110报

警，并举报了张际然利用男女关系实施诈

骗的犯罪行为。

经侦查，公安机关查明张际然涉嫌拐

卖儿童的犯罪事实，同时发现张际然正是

网上通缉的涉嫌诈骗犯罪的在逃犯罪嫌疑

人。与此同时，公安机关还将涉嫌拐卖儿

童犯罪的刘某等人一举抓获，成功解救

婴儿。

“我和你一样都是父亲，身为父亲我们

却不一样，你深知父亲的责任与担当，而我

在遇到困境时选择了放弃，经过这一番教

训，我一定知错就改，以后要用宽阔的臂膀

为我的女儿遮风避雨，陪伴她健康成长！”

在看守所里，张际然向提审他的检察官道

出自己内心的忏悔。

日前，信阳市浉河区检察院以涉嫌诈

骗罪、拐卖儿童罪对张际然提起公诉。

面对生活窘境，他作出违反法律丧失人性的选择——

先骗女友，再卖女儿

出售有害减肥药
网店店主获刑后被检方提起公益诉讼
要求其公开道歉并提示危害
《新京报》王巍

因在网店销售含有毒有害物质的减肥药，店主罗某夫妇被法院以销

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刑。

在刑事审判后，检方发现店主未及时收回涉案保健品，涉及消费者

6000余人次，具有危害消费者人身健康安全的危险，于是提起民事公益

诉讼，要求涉案店主公开道歉，并向消费者提示产品存在的危害。

5月16日，该案在北京市四中院开庭审理。据了解，这也是北京市

检察机关首次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提起产品责任纠纷的民事公益

诉讼。


